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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小童群益會 

3-6歲幼兒課餘託管服務 

 

意見書 

2018年 12月 7日 

 
行政長官在 2018年施政報告第六章提及為家庭提供支援，其中一項工作是探討

在合適的福利設施內為 3-6歲幼兒提供課餘託管服務；而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

會亦將於 2018年 12月 10日討論是項議題，香港小童群益會作為兒童福利的倡

議者，十分關注是項服務對兒童的影響。 

 

本會自 1995 年開始提供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服務，亦在轄下 20 個青少年服務單

位提供小學生課餘託管服務，一直努力不懈為兒童及其家長提供全面的教育及

家庭支援服務。作為辦學團體和社會服務營運機構，本會希望政府在正式推行

新服務前，能掌握服務使用者的需要和業界的意見，務求讓服務能發揮最大的

社會效益。 

 

本會要求政府在制訂具體推行方案時，認真考慮下述建議，為幼兒及家長謀求

最大福祉： 

 

1. 以「幼兒為本」的服務理念為基礎 

幼兒年紀小，正值急速發展期，因此規劃服務時需在設施、環境、人手比例

及人員資歷等方面均需有嚴格的要求，以滿足幼兒日常照顧及各方面的發展

需要，例如安全的活動空間、營養均衡的膳食和環境衛生等，故此政府有

《幼兒服務條例》及《幼兒服務規例》以確保幼兒每天受照顧的處所符合安

全、衛生及發展所需。 

此外，幼兒亦需要穩定的環境及熟識的照顧者以建立安全感。若不斷轉換照

顧者及場所，幼兒不單難以產生安全感，亦容易陷入各種混亂狀態，危害幼

兒身心的健康發展。 

本會希望政府推行 3-6歲幼兒提供課餘託管服務時，應考慮以幼兒階段基

礎發育的獨特性與成長需要為規劃政策的基礎。 

 



2. 推動家庭友善的政策 

政府在考慮各項幼兒照顧政策的同時，應配套各項可行的家庭友善安排，以支

援家長的不同需要。 

 

3. 不贊成在幼稚園以外的福利設施為3-6歲幼兒提供課餘託管服務 

幼兒年紀小，日間已在幼稚園上課，基於「幼兒為本」的服務理念，課餘託

管服務應在原就讀學校進行，免卻幼兒需要接送、舟車勞頓及適應不同環境

的情況。因此，本會不贊成在幼稚園以外的福利設施為 3-6 歲幼兒提供課餘

託管服務。 

 

4. 恢復長全日制幼兒學校的規劃 

現時全港 200 多間長全日制幼兒學校，大部份都已有延長時間服務，性質與

政府建議的 3-6歲幼兒課餘託管服務基本上是一樣的，但因 2005年政府實施

協調學前服務而將全日制幼兒學校改由教育局監管，無奈地使長全日制幼兒

學校的規劃停頓了，令服務名額不足以滿足社會所需。本會建議政府儘速恢

復長全日制幼兒學校的規劃，在新發展區提供更多長全日制幼兒學校，並附

設延長時間服務，為雙職家庭及有特別需要家庭提供幼兒課餘託管服務，讓

家長可安心工作。 

 

5. 鼓勵全日制幼稚園開辦延長時間服務 

同時，政府可提供合適的資助和足夠人手，鼓勵全日制幼稚園在校內開設延

長時間服務或由幼稚園邀請鄰近學校的資助福利服務單位，到校開設幼兒課

餘託管服務，從而滿足家長的需要。 

 

6. 與持扮者保持溝通 

幼兒是極需受到保護的一群，任何觸及幼兒之事斷不可輕率決定。本會促請

政府在服務規劃、推行及評估階段均與業界保持溝通或舉行聽政會，廣泛諮

詢持份者的意見，以確保能有周全之策，保障兒童福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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